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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副省级省会城市、新

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、生态环境厅（局）、教育厅（教

委、教育局）、科技厅（科委、科技局）、工业和信息化主管

部门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（建委、建设交通委、建设局）、交

通运输厅（局、委）、农业农村（农牧）厅（局、委）、商务

主管部门、国资委、广电局、机关事务管理部门、总工会、

团委、妇联，山西省能源局，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： 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全面

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

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完整、准确、全面贯彻新发

展理念，广泛开展节能降碳宣传教育，大力倡导绿色低碳生

产生活方式，在全社会营造节能低碳浓厚氛围，促进经济社

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，助力实现碳达峰、碳中和，经国务院

批准，全国节能宣传周定为今年 8 月 23 日至 8 月 29 日，全

国低碳日定为 8 月 25 日。为做好今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

国低碳日活动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今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活动的主题是“节能降碳，绿

色发展”。全国低碳日活动的主题是“低碳生活，绿建未



来”。 

二、节能宣传周期间，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

和单位围绕宣传主题，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碳达峰、碳

中和决策部署，组织开展相关宣传活动，提升全社会节能意

识和节能能力，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，不断推进

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。各地区、各有关部门和单位

要围绕宣传重点，组织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与，普及生态文

明、绿色发展理念和节能降碳知识，营造崇尚节约、绿色低

碳的社会风尚。要创新宣传方式、加大宣传力度，采用活泼

新颖多样、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内容和形式，充分发挥电视、

广播、报纸等传统媒体优势，积极运用网站及微信、微博、

视频平台等新兴媒体，结合工作实际开展具有行业特点和地

方特色的宣传活动。要加强与网络、通讯、交通、城管等部

门的衔接，妥善做好相关宣传材料的推送、发布、播放及张

贴等工作。 

三、全国低碳日当天，生态环境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和单

位开展“线上+线下”相关活动，宣传低碳发展理念，普及应

对气候变化知识，提升公众低碳意识，倡导公众选择简约适

度、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。鼓励各地区、各有关部门和单位

结合工作实际开展各具特色的低碳宣传活动，动员全社会广

泛参与低碳行动，培育引领低碳新风尚。 

四、各地区节能宣传周和低碳日活动牵头部门要切实发

挥牵头作用，加强沟通协作，会同联合主办部门和单位做好



本地区节能宣传周和低碳日的组织工作；联合主办、参与部

门和单位要积极做好协同工作，组织本系统力量围绕宣传重

点开展各类宣传活动。要丰富宣传形式，灵活采用线上线下

相结合方式，积极开展先进节能技术产品展示推广、节能知

识讲座、低碳知识普及、绿色消费引导、绿色低碳出行等宣

传活动，动员民众广泛深入参与节能宣传周和低碳日活动。 

五、各地区、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严格按照党中央、国

务院疫情防控工作统一部署和相关要求，结合本地区疫情防

控工作实际，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同时，积极开展宣传

活动。要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坚持节俭办活动。 

六、各有关部门和单位、各地区节能宣传周和低碳日活

动牵头部门要及时报送活动进展及宣传材料，分别提交至国

家发展改革委（环资司）和生态环境部（气候司）。国家发展

改革委和生态环境部将视情把有关活动纳入全国节能宣传

周和全国低碳日整体宣传范畴。活动结束后，各有关部门和

单位、各地区节能宣传周和低碳日活动牵头部门要对本年度

节能宣传周和低碳日活动情况进行总结，并于 9 月 30 日前

将书面总结材料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（环资司）、生态环境部

（气候司）。 

附件：2021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宣传重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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